
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钦州市

利用国外贷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钦政办〔2023〕11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加强我市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工作的

领导，统筹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组织实

施，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钦州市利用国外贷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

小组，同时撤销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钦州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谢立品 副市长

金玉璘 副市长

副组长：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何惠贤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李远钦 市财政局局长

罗才先 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李自荣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吴海攀 市财政局副局长

何 健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陈劲松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

彭 哲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

尤 强 市商务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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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 静 市审计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统筹协调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

贷款项目的组织实施，研究项目实施的重大事项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具体组织和

协调推进利用国外贷款项目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，办

公室主任由何惠贤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李自荣、吴海攀同志兼任，

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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